
厦门市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
转移支付项目 2023 年度绩效自评情况

一、转移支付基本情况

（一）中央下达农业产业发展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

情况。根据《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3 年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

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3〕22 号），2023 年中央财政

下达我市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 238 万元，主要用于

完成渔业增殖放流任务。中央财政下达我市 4 个方面，4 条

绩效目标。

（二）我市资金安排、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。

2023 年 5 月，市财政局通过《关于追加市海洋发展局 2023

年渔业发展等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厦财预批指农[2023]9 号）

将资金及绩效目标下达至市海洋局局属单位市海洋与渔业

研究所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
（一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一方面，今年增殖放流目标项目任务圆满完成。全年共

组织开展增殖放流活动 5 批次，共放流鱼虾苗 46932.08 万

尾，超额中标任务数 21000万尾计划放流任务数的 223.5%。

另一方面，扎实开展黄鳍鲷增殖放流效果评估工作：一是开

展了基于分子标记技术的增殖放流效果评估；二是开展了

“市场调查法的研究”。问卷调查显示，渔民 100%支持政



府继续进行放流。

（二）具体绩效指标完成情况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数量指标。

指标 1：渔业增殖放流规模 21000万单位。2023年共计

放流鱼虾苗 46932.08 万单位，完成年度绩效目标。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社会效益指标。

指标 1：无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。年度执行中未

发现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，完成年度绩效目标。

（2）生态效益指标。

指标 1：重要经济物种放流资源贡献率≥2%。经开展基

于分子标记技术的增殖放流效果评估工作，黄鳍鲷放流资源

贡献率≥2%。完成年度绩效目标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。

指标 1：增殖放流区域内抽样调查满意度≥80%。通过开

展“市场调查法的研究”，渔民群众满意度达到 100%，完成

年度绩效目标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无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论

厦门市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转移支付项目



2023 年度绩效自评情况为：优。


